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实习三方协议书

甲方（实习单位）：                                                     
乙方（学院或系部）：                                                   
丙方（学生本人）：                                                      

根据甲方人才需求和乙方实习教学需要，为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与就业的推荐工作，加强学生实习期间管理，经甲乙丙叁方共同协商决定，确定甲方为丙方毕业实习接收单位，且叁方达成如下协议： 

  毕业实习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毕业实习地点                                           。

第三条  毕业实习的内容为对口或相近专业的综合实习，具体为                                                                                                         。
第四条  本协议适用于丙方在实习单位进行毕业实习期间的管理，毕业实习结束，自动终止。

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应根据实习内容及风险，为丙方办理意外伤害等相关保险，以应对不可预见的风险。

2.甲方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丙方实习工作，根据需要推荐安排有经验的技术或管理人员担任实习指导教师，负责实习学生的业务指导和日常巡视工作以及处理实习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3.甲方应根据丙方表现，支付合理的实习报酬             元/月（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80%）。并按月及时足额支付给丙方本人。

4.甲方应加强对丙方的实习劳动安全教育，增强其安全意识，提高其自我防护能力。      

    5. 甲方为丙方实习提供必要的劳动安全保护措施，严防触电、溺水、坠落、交通等意外事故发生。丙方在实习场所工作时间，因甲方违章指挥所造成的安全事故由甲方负责；在实习场所工作时间，非违章指挥和非违章操作所发生的安全事故则由甲丙双方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费用。

6.甲方为丙方提供必要的实习条件和安全健康的实习劳动环境。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毕业实习工作。

7、甲方应遵守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不得安排丙方在法定节假日实习，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

8.丙方在实习期间，如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甲方有权提出结束实习安排，但需及时通知乙方。

9.实习期满，甲方应当对丙方实习表现做出书面鉴定，填写《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实习鉴定表》，作为评定学生实习成绩的依据。

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成立毕业实习工作小组，指定毕业实习指导教师。
2.实习指导教师应加强与实习单位的沟通，保持与丙方和实习单位的联系，积极配合实习单位工作，及时解决实习中出现的问题。 
3.关心丙方的思想，工作，生活与身体健康，做好思想和管理工作以及安全教育工作。
4.督促丙方严格遵守实习守则和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并经常对丙方进行职业道德教育。

5.毕业实习结束后要认真进行总结，对本次实习质量进行分析与评价，对今后的实习工作和教学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 

6.实习老师应加强对变换实习单位学生的管理，避免出现管理工作的漏洞和真空。

第七条  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丙方应当严格遵守学院和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管理，做到按时作息，不迟到、不早退、不误工，不做损人利己、有损企业形象和学院声誉的事情。严格执行请消假制度。接受实习单位和学校双重制度管理。

2.实习期未满，不得擅离或调换实习单位。个别学生确因特殊情况，中途调换实习单位的，须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报系部毕业实习工作小组批准。

3.经实习单位和系上同意后离开原单位的，应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向实习老师报告情况，并及时履行请假手续，在找到新的毕业实习单位后，应及时履行新的毕业实习手续，并将单位基本信息及三方协议送交实习指导老师。

4.学生未经批准擅离、调换实习单位的，实习成绩为零分，期间发生的一切问题由学生本人负责。

5.学生在实习单位应尊重企业指导老师，要服从分配，认真工作，并遵守单位的保密制度。若遇到问题，应及时与指导教师联系，由学院与实习单位协商解决。

6.实习期间，丙方应严格遵守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提高安全防护意识，在实习场所工作时间非违章指挥和非违章操作所发生的安全事故由甲丙双方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费用，因丙方违章操作所造成的安全事故由丙方自行负责。

7、实习期间，丙方在非工作时间所发生的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而造成的事故由丙方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费用。

8.学生实习期间，应积极主动与学院、班主任、实习单位指导老师及家长保持紧密联系，完成毕业实习日志、报告、总结等。若因学生个人原因联系不上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学生个人方面的损失由学生本人承担。

9.丙方每周至少与班主任电话、短信联系一次，汇报实习工作情况，并按时上交规定的相关材料。

10.实习结束时，丙方应请实习单位作出书面实习鉴定，作为毕业顶岗实习成绩评定的重要依据。

第八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自签定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注明班级）：

联系电话：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